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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3〕8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
第 1039 号提案的答复

杨大明、高鼎国、江山、张世成、陈亨利、严浩、林宇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打造上海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的提案收悉。经

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政协提案办理工作，召开提案办理工作会议，认

真研究提案内容，充分听取市教委、上海仲裁委员会等单位的意见，

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当前，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法律服务中心、面向全球的亚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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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中心，努力打造全球法律服务资源集聚高地、国际商事争议解

决高地、涉外法治人才高地，我局认为你们在提案中提出的建议举

措对推动相关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。具体答复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你们提出的“吸引更多国际化法律人才前往上海执

业”建议方面

一是关于“效仿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，推出上海地区执

业考试，吸引全球的优秀律师人才来沪执业”的建议。2020 年 8 月，

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发挥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（以

下简称港澳律师）的专业作用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粤港澳大湾

区开展港澳律师执业试点工作，试点期限三年，自 2020 年 10 月 5

日起算。今年 9 月，为深入推进试点，更好地总结试点经验，进一

步发挥港澳律师的专业作用，决定延长试点期限至 2026 年 10 月 4

日。

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和准入属于国家事权。目前，港澳律师在

上海的执业途径包括在香港律所驻上海代表处任职;报名参加国家

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从而获取在内地从事律师执业许可。

二是关于“吸引境外专业人士担任仲裁员”的建议。目前，上

海仲裁委员会、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上海国际仲裁中心）、

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总部等 3 家上海本地仲裁机构现有名册仲

裁员 3765 名，其中有 870 名来自全球 118 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仲裁

员，上海是名册仲裁员覆盖国别数和境外专业人士最多的内地城市

之一。2021 年 7 月，上海仲裁委员会颁布实施新版仲裁规则，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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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员名册外选择仲裁员，涉外案件的仲裁员报酬可

以采用协议方式确定。此外，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、中国

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总部等 2 家本地仲裁机构对名册外仲裁员、仲

裁员报酬单独报价等也适用类似的制度规则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推动上海本地仲裁机构从境内外法律、经

贸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专业人士中选聘符合规定的仲裁员，打造一支

具有全球视野、通晓国际规则、善于处理国际经贸事务的仲裁员队

伍；研究建立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仲裁员报酬体系，建立健全涉

外案件仲裁员报酬按小时计费和个人报价制度，规范仲裁员报酬管

理。

三是关于“鼓励更多外所在上海设立联营律师事务所”的建议。

2014 年 11 月起，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自贸试验区内中外律师事务所

互派法律顾问、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的试点工作。截至目前，上海

自贸试验区内已有 8 家中外律所联营办公室开展联营试点。今年 3

月，广东省在深圳前海开展中外律所联营试点。在上海申请中外联

营律师事务所试点的条件主要有：参与联营试点的中国律所成立满 3

年；拥有 20 人以上的专职执业律师等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继续遵循稳步开放的原则，加强政策宣传推广，

吸引更多专业匹配、能力匹配的中外律师事务所在上海自贸试验区

开展联营。

（二）关于你们提出的“鼓励涉外执业人士提供专业的实践经

验”建议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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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关于“鼓励外所以公益的形式向社会法律培训”的建议。

我局会同市教委积极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协同机制建设，鼓励

和引导各相关高校开展“订单式”和“需求导向”的涉外法治人才

培养，指导有条件的高校建设“上海高校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

地”，并在此基础上组建“上海高校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联盟”，

推动相关高校与律师事务所、仲裁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深入开展合

作，以兼职师资、课程共建、合作建立实习实训基地等方式形成涉

外法治人才培养资源的循环格局。复旦大学、华东政法大学、上海

政法学院等 3 所高校联合有关律师事务所、上海本地仲裁机构共同

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（涉外律师、国际仲裁）研究生培养项目，

已招收两批涉外律师和首批国际仲裁研究生。华东政法大学与香港

大律师公会签订《合作意向书》并共建“普通法精要”课程，由香

港大律师公会主席领衔的大律师团队已在华东政法大学开设面向涉

外法治学院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普通法系列课程。

下一步，我局会同市教委将以课程项目建设为抓手，鼓励和引

导高校增强既有共建课程的开放性，使之成为包含涉外法律执业者、

企业实务从业者、高校教师等在内的经验交流平台，提升涉外法治

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。

二是关于“加强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以及与企业的交流与培训”

的建议。我局积极支持上海本地仲裁机构与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

学等高校合作开设面向法学院研究生的国际商事仲裁实务课程，接

收上海高校法学院学生和境外学生实习，举办 Moot Shanghai 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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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事模拟仲裁庭上海邀请赛、涉外仲裁服务能力研训营等活动。创

设“上海国际仲裁高峰论坛”“上海仲裁周”等国际交流合作活动，

已连续四年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举办论坛活动，着力打造涉

外法律人才学习交流、宣传展示的重要平台。发挥上海仲裁协会行

业自律管理作用，创办“上海仲裁公开课”“对话仲裁员”“上海

仲裁沙龙”等专业培训交流活动品牌，加大国际仲裁人才教育培训

力度。依托上海本地仲裁机构开设了“涉外法治系列课程”“合同

法系列公开课”“仲裁法系列公开课”“云书房”等仲裁实务课程，

支持本地仲裁机构举办多种类型的国际仲裁交流研讨活动，培养具

有国际视野、丰富实务经验的高素质涉外法律人才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推动高校、律师事务所、仲裁机构以及相关行

业组织、企业等形成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合力，建立健全涉外法律人

才全周期培养机制，全方位培养具备跨法域、多语种服务能力的涉

外法律人才队伍。

（三）关于你们提出的“加强对上海争议解决服务硬件设施的

支持”建议方面

2022 年 10 月，上海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支持

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若干措施》（以下

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，提出“打造一站式、全链条的国际争议解决

平台，视情对入驻的境内外仲裁机构、商事调解组织以及律师、公

证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机构提供办公场地、开办经费、人才保障

等必要支持，促进仲裁法律服务业集聚发展”。目前，我局正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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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若干措施》任务要求，积极推进相关工作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学习借鉴新加坡、香港、深圳等地成功经验，

优化平台功能布局，完善支持保障政策，吸引境内外仲裁机构、仲

裁组织以及相关法律服务机构集聚发展，以具有标识度的平台建设

硬实力促进法律服务软实力提升，构建接轨国际、衔接有序、专业

高效的仲裁法律服务生态圈。

感谢你们对本市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你们再次提

出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3 年 10 月 31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3年10月31日印发


